
小 教 中 教 幼 教

教
育
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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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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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
專
門
課
程

教
育
基
礎

■  教育概論
▲  教育心理學
▲  教育社會學
■  教育哲學
■  現代教育思潮
■  德育原理

國 立 嘉 義 大 學   師 培 教 育 學 程 課 程 地 圖

取 得 修 習 教 育 學 程 課 程 資 格

▲  必 修

■  選 修

桃 紅 色 字 體 為 雙 語 課 程

▲  課程發展與設計
▲  教學原理
■  閱讀理解與學習策略
■  學習科技與應用
■  教學媒體與應用
▲  學習評量
■  補救教學

▲  課程發展與設計
▲  教學原理
■  閱讀理解與學習策略
■  學習科技與應用
▲  教學媒體與應用
▲  學習評量
■  補救教學

▲  國音及說話
■  寫字及書法
■  寫作
■  兒童文學
■  兒童英語 -雙語教學
■  本土語言

語⽂領域

數學領域

社會領域

⾃然科學領域

科技領域

健康與體育領域

藝術領域

綜合活動領域

▲  普通數學

■  社會學習領域概論

■  自然科學概論

■  科技概論

■  健康與體育
■  健康教育

■  藝術概論
■  表演藝術
■  音樂
■  美勞
■  童軍

■  教育議題專題
■  教師專業倫理
■  生涯規劃
■  職業教育與訓練
▲  職業教育與訓練及生涯規劃
■  教育見習
■  探究與實作
▲  國民小學國語教材教法
▲  國民小學數學教材教法
■  國民小學自然科學教材教法
■  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
■  國民小學英語教材教法
■  國民小學英語教材教法 -雙語教學
■  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
■  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 -雙語教學
■ 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材教法
■  國民小學科技教材教法
■  國民小學藝術教材教法
▲  國民小學教學實習
■  國民小學雙語教學實習
■  教育實踐行動研究

■  教育議題專題
■  教師專業倫理
■  生涯規劃
■  職業教育與訓練
▲  職業教育與訓練及生涯規劃
■  教育見習
■  探究與實作
▲  分科 /分領域 (群科 )教材教法
▲  分科 /分領域 (群科 )教學實習
■  教育實踐行動研究
■  戶外教育
■  食農教育
■  環境教育
■  科學探究與遊戲

▲  輔導原理與實務
■  生命教育
■  行為改變技術
■  班級經營
■  雙語教育的教學之能發展
■  人際關係與溝通
■  科學探究與遊戲

▲  輔導原理與實務
■  生命教育
■  行為改變技術
■  班級經營
■  雙語教育的教學之能發展
■  人際關係與溝通
■  科學探究與遊戲

■  教育概論
■  教育哲學
▲  幼兒行為觀察
▲  幼兒健康與安全
■  教育心理學

■  幼兒遊戲
▲  特殊幼兒教育
■  幼兒學習環境設計
▲  幼兒園課堂經營

▲  幼兒園教材教法 ( I )
▲  幼兒園教材教法 ( I I )
▲  幼兒園教保實習
▲  幼兒園教學實習
▲  幼保人員專業倫理

■  幼兒文學
■  幼兒數學與科學之探索與遊戲
▲  幼兒體能與律動

▲   幼兒園、家庭與社區
▲  幼兒學習評量
▲  幼兒園課程設計
■  教學原理

■  教育概論
▲  教育心理學
▲  教育社會學
■  教育哲學
■  現代教育思潮
■  德育原理
■  多元文化教育
■  教育制度與法規

■  多元文化教育
■  教育制度與法規
■  教育行政
■  發展心理學
■  特殊教育導論
■  性別平等教育

■  幼兒教育概論
■  教育社會學
▲  幼兒發展與保育
■  教育行政 (學校行政 )

■  教育行政
■  青少年心理學
■  特殊教育導論
■  性別平等教育
■  人權教育
■  海洋教育
■  永續發展與教育

教
育
方
法

教
育
實
踐

系 上 畢 業 學 分
( 普 通 課 程 )

服 務 學 習 4 0 小 時
師 培 1 0 + 職 場 3 0

( 營 隊 可 抵 銷 兩 者 )

通 過 學 科 知 能
評 量 基 礎 ( 國 + 數 )

教育資格考試

半年教育實習

得到教師證(合格教師)

修畢條件：修業年限至少2年、幼教5學期

⾄少
4學分

⾄少
4學分

⾄少
15學分

⾄少
8學分

⾄少
17學分

⾄少
4科8學分

⾄少
14學分

⾄少
4學分

⾄少
8學分

⾄少6科
12學分

⾄少
10學分

應修⾄少26學分應修⾄少46學分 應修⾄少50學分

需
先
修
完
前
者

課
才
能
修
後
者

 

擋
修
規
定 國音及說話

普通數學
國語文教材教法

數學教材教法

教育基礎*1 + 教育方法*1

教育基礎*1 + 教育方法*1

分領域教材教法

幼兒教育概論

教學實習

教學實習

幼兒發展與保育 幼兒園教材教法(I) 幼兒園教材教法(II) 教學實習

26~50
學分 

培育系所領域專⻑



預
修
生

預
修
生

修
課
修
課

考
教
程

考
教
程

再
接
再
厲

再
接
再
厲

成
為
師
資
生(
右
邊)

成
為
師
資
生(
右
邊)

通過學科知能
評量基礎(國+數)

系上畢業學分
(普通課程)

服務學習40小時
師培10+職場30

(營隊可抵銷兩者)

基
礎師

資
職
前
課
程

師
資
職
前
課
程

教
育
專
業

教
育
專
業

方
法

實
踐

專
門

(未通過)(未通過)

小
教
小
教
44
88
1212
1010

教
育
專
業
至
少36
學
分

教
育
專
業
至
少36
學
分

(通過)(通過)

中
教
中
教
44
88

26-5026-50

教
育
專
業
至
少26

學
分

教
育
專
業
至
少26

學
分 88

(通過)(通過)

幼
教
幼
教
1515
1717
1414
44

總
共
至
少50

學
分

總
共
至
少50

學
分

(通過)(通過)


